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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使经济制裁有效，政府在实施和执行制

裁的阶段就必须克服非国家经济行为体对其效果的破坏，即制

裁必须得到 “护航”。本文尝试以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２年间美国

ＯＦＡＣ采取的具体执法行动为案例，分析 ＯＦＡＣ在不同时期采

取的不同执法手段、策略和效果。并以此证明美国政府是如何

利用 “护航”行动来克服非国家经济行为体对其制裁政策的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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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７６

＊ 王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问题研究 Ｆ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２

　　所谓为制裁 “护航”，就是在一国的制裁政策确定和提出后，其政府机构通

过展开持续和有效的制裁执法行动来确保制裁政策取得预期效果的行为。而政

府 “护航”行动的打击对象则是那些对制裁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破坏力的非国家

经济行为体。为了解释制裁 “护航”行动对制裁效果的影响，本文以美国外国

资产控制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Ｃ）为研究案例，分析其

在不同政府时期采取的具体执法策略与行动效果。通过对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深

入研究，本文阐明了制裁 “护航”行动对美国强大经济制裁能力发挥的关键

作用。

一、美国为经济制裁 “护航”的原因

尽管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霸主，但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

第三方制裁破坏者削弱其制裁有效性的问题。①实施制裁的国家之所以需要为制

裁 “护航”，是因为制裁发送方政府在制裁的实施阶段会面临受利益驱动的私营

部门行为者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公司和个人对于被制裁破坏他们原本有利可图

的交易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可能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来规避政府的制裁要求，

从而削弱制裁措施的有效性。

经济制裁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工具，它通过干预、破坏和减少涉及目标国

家的经济 “交换”行为，提高目标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成本，从而迫使目标国

家作出让步或削弱其能力。②此类观点通常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制裁是国家与

国家之间发生的活动。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假设似乎是合理的。但从制裁的

现实运作来看，由于制裁而停止的交流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真

正受制裁所影响的实际上是制裁发送国与目标国家之间、公司和个人之间的经

济 “交换”行为。制裁的真正作用在于阻止目标国家的公司同发送方国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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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国家的公司进行交易和投资，并阻止目标国家的消费者获得商品。尽管

制裁的大部分工作都假设目标国家的政府会因为受到制裁而遭受损失，但真正

承担制裁成本的实际上是发送国和目标国的公司和个人。①换句话说，制裁本质

上是一种通过改变和限制发送国自身的国内行为者 （及其他的第三方国家的国

内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从而对目标国家的国际经济环境施加负面影响的政治手

段。虽然制裁发送国的目的是迫使目标国改变其行为，但发送国为实现这一目

的所采取的行动却是针对发送国内部的经济行为者的。例如，发送国政府通常

会采取提高关税或出口禁令等措施来为发送国与目标国的交易设置障碍，但其

真正的作用在于增加其国内行为者与目标国开展经济活动的成本。而成本的增

加会减少发送国国内行为者从此类交换中获得的利润，进而可能会迫使国内行

为者停止与目标的经济 “交换”行为。１９９６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伊朗和利比亚

制裁法》（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中的措辞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论点，即

虽然制裁旨在改变目标国的行为，但发送方采取的行动可能针对与目标国进行

贸易的任何公司，包括本国的公司。该法案指出，制裁行为的目的是 “对某些

进行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提高伊朗或利比亚开发其石油资源能力的投资的公司，

以及对某些会增强利比亚武器或航空能力和增强利比亚开发其石油资源能力而

出口物品的公司实施制裁”②。美国政府通过威胁要起诉协助增加伊朗和利比亚

石油和航空资源的公司或个人的方式，抑制其国内行为者开展与这两个目标相

关的业务。尽管该法律表明美国的目的是剥夺这两个目标的发展能力直到它们

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但该方法最直接的作用则是提高跨国公司与目标

国开展业务的成本。

在明确了制裁手段的生效过程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 “自我约束”的

政治行为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内部矛盾。虽然对目标的制裁可能符合发送国政府

的利益，但制裁不一定符合发送方国内行为者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发送方

的国内行为者和发送方政府的利益实际上存在冲突。对于这些私营部门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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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是一种代价高昂且具有侵入性的经济监管形式。以限制商业为导向施加的

制裁会阻止发送方的国内参与者与目标之间的交换，所以发送方的国内参与者

将会失去与目标国家之间有利可图或有益的经济关系。而失去交换机会所造成

的成本和损失的费用却不得不由发送方的国内参与者承担。例如在美国制裁古

巴的案例中，美国政府认为制裁是提高古巴政府民主过渡前景的最佳方式，能

够有效地促进美国的政治利益。但美国政府的制裁政策与那些希望在古巴市场

站稳脚跟的美国公司的偏好却显然背道而驰。同时，无论美国公司是否同意美

国政府的政治目标，美国公司都必须支付失去古巴业务的经济成本。

由于制裁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创造了这种内部矛盾，以经济利润为中心

的企业就具有了违背政府制裁政策的动机。当企业受到制裁的不利影响时，它

们会有强烈的动机游说制裁发送方政府撤销制裁，并且它们会努力寻找法律漏

洞以规避制裁或直接故意违反制裁。①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和在不确定性的约束

下，理性的企业会根据制裁政策不断制定和更新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并作出相应

的交易调整。②例如，作为私人寻租者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ｅｒｓ）的企业有动机通过投资于

受制裁的国家来寻求长期资本收益。格伦·比莱泽 （Ｇｌｅｎ　Ｂｉｇｌａｉｓｅｒ）和戴维·莱

克齐安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ｋｔｚｉａｎ）的研究发现，虽然经济制裁会对受制裁方的市场造成

短期的经营风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通常会反弹至接近

制裁前的水平。③他们还发现，即使是在美国的公司撤离后，来自第三方国家的

ＦＤＩ也会纷纷涌入。④第三方公司会趁着外国竞争对手被要求离开的机会，利用

受制裁国家扭曲的市场从而大幅增加其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制裁实际上为企

业在目标国创造了一种 “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环境。虽然经济制裁能够对目

标国家的贸易条件施加负面的影响，破坏其企业的商业关系网络，并增加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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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伙伴开展业务的成本。同时，制裁也能够给目标国家的经济业务带来风险

溢价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ｍｉｕｍ），因为这些交易随时可能会被中断，并且与其开展贸易可

能会遭到制裁发送方的报复。①但是，对于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发送方或第三方

的企业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与受制裁方的交易可能会非常有利可图。一方面，

受制裁影响的目标方公司迫切希望找到规避制裁的方法，例如与替代贸易伙伴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或增加与现有贸易伙伴开展的业务量。另一方面，发送方和

第三方的公司则可以利用目标方这种被削弱的贸易条件，迫使目标方为进口受

制裁的商品支付更多费用，并以更低的价格从他们那里获得出口产品。②此外，

第三方公司还可以通过在破坏制裁的交易中充当经纪人和／或中间人的方式来帮

助目标公司和发送方公司规避制裁，从而简单地坐收渔翁之利。由于公司会从

风险和潜在收益的角度看待制裁所创造的投资环境，所以它们总是会去利用那

些似乎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③这都意味着，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公司有强大

的商业动机从事破坏制裁的贸易活动。

而对于希望制裁生效的发送方政府来说，虽然制裁发送国对其流向目标国

家的经济援助流量具有重大控制权，因为其中大部分通常由政府机构控制。但

相比之下，发送国和目标国之间的大多数商业关系则是由私营部门参与者自主

进行的。所以，当发送方政府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时，它们可能不会得到其管辖

各方的立即遵守。相反，发送方和第三方的国内行为者可能会试图继续非法与

目标进行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参与者可以采取措施规避发送方的制裁政

策，例如将其业务转移到允许与目标进行交换的第三方国家或使用离岸地

点。④在其他情况下，国内行为者也可能完全违反制裁法。如果发送方国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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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９，Ｎｏ．４，２０１５，

ｐ．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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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违反制裁法的行为不受任何惩罚，那么其自然会继续同目标进行经济交流从

而获得收益。因此，发送方若想使其实施的制裁取得预期的效果，发送方政府

就必须通过使用其执法权来规劝其国内行为者 （及希望与目标进行贸易的第三

方行为者）遵守其制裁法案，即在制裁实施后持续的为制裁 “护航”。

二、美国为经济制裁 “护航”的核心机构：ＯＦＡＣ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的经济制裁能够对

企业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影响，改变全球经济市场，解决或引发外交政策危

机。①同样，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利用其强大的执法能力为美国的经

济制裁 “护航”。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主要的欧洲银行 （包括瑞士信

贷银行、荷兰安智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采取的制裁执法行动导致了数十亿美

元的罚款，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金融业评估与受制裁国家开展业务风险的方

式。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中国科技巨头中兴通讯采取的执法行动也成了

中美关系争议的焦点。而负责管理和执行美国政府为制裁 “护航”行动的核心

机构即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ＯＦＡＣ）。虽然就其职责范围而言，该机构一直相对较小且资金不足。然

而，自２１世纪初以来，ＯＦＡＣ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非常强大的国

际制裁执法机构。

ＯＦＡＣ是美国经济制裁在实施阶段的核心管理机构，为了确保美国制裁的

有效性，它可以依法对违反美国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展开执法行动。ＯＦＡＣ在美

国财政部内的职权范围自成立以来一直很广泛，历届美国总统也都积极利用该

机构来实现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ＯＦＡＣ在美国总统哈里·杜

鲁门的授权下成立，以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收中国和朝鲜的资产。自成立以来，

ＯＦＡＣ一直负责管理和执行美国对个人和实体的制裁计划。②而随着 ＯＦＡＣ的发

２７

①

②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Ｎｅｗｍ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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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ＯＦＡＣ　ＦＡＱ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ｈｏｍ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ｓｕ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ａ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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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法定权力也早已远远超出美国边界。美国人必须遵守 ＯＦＡＣ的规定，这

包括所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住的外国人，无论他们身在世界何处。同时，不仅

是美国境内的所有个人和经济实体，所有在美国注册的实体及其外国分支机构，

美国公司拥有或控制的外国子公司，甚至是拥有美国原产商品的外国人也都被

要求必须遵守ＯＦＡＣ的规定。①美国法律赋予了ＯＦＡＣ广泛的自由度 （ｗｉｄｅ　ｌａｔｉ－

ｔｕｄ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域外影响力来执行其任务。即使是非美国的第三方经济

实体也可能受到ＯＦＡＣ的监管，尤其是当它们与美国实体开展业务或拥有原产

美国的商品时。虽然ＯＦＡＣ不是传统的政府监管机构，特别是对于非美国所属

的公司来说。但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强大的域外执法能力，

任何非美国公司如今都不得不像对待本国监管机构那样重视 ＯＦＡＣ。②尽管司法

部等其他美国机构也参与调查和起诉违反制裁的刑事行为，但 ＯＦＡＣ一直是负

责实施美国经济制裁的牵头机构，它在确保美国制裁有效性的方面发挥着最为

关键和独立的作用。

ＯＦＡＣ的权力源于无数的美国立法和行政命令，但其中有三项法规为其执

法行动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依据： （１）１９１７年通过的 《对敌贸易法》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ｃｔ，ＴＷＥＡ），该法允许总统在战争时期更严格地监督和限制美

国与其 “敌人”之间的贸易③；（２）１９７７年通过的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ｃｔ，ＩＥＥＰＡ），该法赋予总统规范商业的必

要权力和广泛的自由度，总统可以根据需要发布法规以调查、规范和禁止通过

银行机构进行的国际贸易④；（３）２００７年通过并于２００９年正式生效的 《国际紧

急经济权力增强法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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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ＥＥＰＥＡ），该法案大幅增加了 ＯＦＡＣ根据ＴＷＥＡ和ＩＥＥＰＡ对违反制裁行

为的处罚额度。①这三项法案确保了ＯＦＡＣ有权依法对违反制裁者进行调查、惩

处和罚款。除了这三项法案外，美国政府还针对特定的国家制定了相应的立法

和规则。这些法规会随着国会和总统的外交政策特权而起起落落，在一些政府

下变得更加严格，而在其他政府下则会被放松。但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

随时激活、停用或重新激活ＯＦＡＣ可用的特定制裁工具。

大量的制裁政策和复杂的法律监管环境都使得 ＯＦＡＣ这样的牵头执法机构

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大量的立法、法规、行政命令和不断变化的制裁名单都会

增加个人和公司遵守美国制裁义务的难度。为了遵守美国的制裁政策，个人和

企业必须首先清晰地了解其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遵守美国法律。所以，作为

牵头机构的ＯＦＡＣ也承担着提高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美国制裁义务的认识以及确

保相关方了解其合规义务的职责。在向公众提供有关美国制裁义务的信息方面，

ＯＦＡＣ会在其网站上提供包括最基本的常见问题解答 （ＦＡＱｓ）、电子合规工具、

举办教育研讨会和运营问题热线等。同时，ＯＦＡＣ还会定期发布一份新的 “框

架文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为美国和外国经济实体就其如何采取制裁合规

措施提供指导。②ＯＦＡＣ的信息提供和合规教育计划越有效，无意违规发生的次

数可能就越少，并使ＯＦＡＣ有更多资源专注于故意违规。③

三、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２年间美国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

为了阐明 ＯＦＡＣ针对美国经济制裁执法行动的演进变化，本文分析了从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２２年ＯＦＡＣ采取的一系列公开报告的制裁执法行动。由于２０２２年

的完整数据在本文截稿时还没有更新，所以这一年的数据将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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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的数据皆来自ＯＦＡＣ的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ｈｏｍ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这些

数据是了解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宝贵窗口。ＯＦＡＣ参与执法行动的频率及其采取

的处罚措施也可以揭示美国政府在执行制裁及其执法战略方面投入了哪些资源。

在数据的选择上，本文选择了五项主要的因素来分析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ＯＦＡＣ

的执法数量 （包括个人和实体）、ＯＦＡＣ的处罚金额、处罚实体的国别差异 （美国

或外国）、处罚实体的行业差异以及自愿自我披露案件占 ＯＦＡＣ所有执法案件的

比重。之所以选择以上数据是因为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系统性差

异。同时，这些数据可以较好地阐释ＯＦＡＣ的执法策略、执法重心和执法效果。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了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研究的几个总体趋势。首

先，以ＩＥＥＰＥＡ立法为界，ＯＦＡＣ的执法数量和处罚金额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执法数量的大幅减少与处罚金额的大幅上涨。这种巨变在布什政府

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尤为明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了继承，而在拜登政府时

期也有继续延续的迹象。其次，在处罚对象的国别和行业差异方面，非美国金

融服务业比其他行业更频繁地成了ＯＦＡＣ攻击的目标，受到的处罚也最为严厉。

最后，ＯＦＡＣ的执法效果在不断提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了最高值，并在

拜登政府时期继续维持在了较高水平。

　　（一）分析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数据

１．ＯＦＡＣ的执法数量

图１　ＯＦＡＣ针对实体和个人的执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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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Ｃ可以对两类当事人采取执法行动：个人和实体 （即企业）。而如图１所

示，ＯＦＡＣ对个人和实体的执法数量在２００６年以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

为ＯＦＡＣ对于个人的执法行动要远多于对实体。特别是在布什政府期间，ＯＦＡＣ对

于追查个人层面的违规行为尤为积极，更是在２００５年以近６００项执法行动达到

ＯＦＡＣ对个人执法行动数量的最高值。然而，这种对于个人层面违规行动的大量执

法并没有持续下去，而是在２００６年陡然下降。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１年总的执法数据

中，ＯＦＡＣ针对个人发起了１　２２４次执法行动。其中有１　２１１起执法行动发生在布什

政府时期，占整体的９８．９％。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针对个人的执法行动仅为１０起，

特朗普政府２起，拜登政府１起 （发生在２０２１年，处罚对象为美国公民）。

在我们的样本期间内，ＯＦＡＣ对实体的执法行动虽然跌幅不像对个人的执

法行动那样剧烈，但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ＯＦＡＣ对实体的执法行动以超过

２００起的数量在２００４年达到顶峰。而在２００６年，同针对个人的执法行动一样大

幅下降，并维持在了一个数量较低的水平。除了２００８年以外，ＯＦＡＣ每年采取

的执法行动往往不到３０起。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平均每年执行２４次执法行动。

而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平均每年执行１６次执法行动。此外，拜登政府执政的第

一年ＯＦＡＣ采取了２０次执法行动，基本延续了２００６年以来的年均执法数量。

总体来看，ＯＦＡＣ针对个人和实体的执法数量都在２００６年以来出现了大幅

下降并保持在了较低的水平。同时，ＯＦＡＣ针对实体的执法数量从２００６年开始

就一直多于针对个人的执法数量，个人很少再受到ＯＦＡＣ的处罚。

２．ＯＦＡＣ的处罚金额

图２　ＯＦＡＣ在历届美国政府的年均处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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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ＯＦＡＣ的年均处罚金额 （总统任期内总处罚金额／总统任期年

数，布什政府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的６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系统性差异。如图

２所示，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 ＯＦＡＣ的处罚金额出现了大幅增长，其差异

竟达到了近５０倍。如果排除２００６年布什政府对瑞士银行开出的５　０００万特别罚

款①，其差异更是达到了１７２倍。而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ＯＦＡＣ的年均处

罚金额虽然有所下降，但同样达到了３７５　９０７　７８１美元，总体仍保持在一个相对较

高的水平。可以看出，ＯＦＡＣ从奥巴马政府开始明显提高了其处罚金额，并在之

后的特朗普政府得到了延续。

图３　ＯＦＡＣ历年的处罚金额

具体分析历年ＯＦＡＣ的处罚金额的话，可以发现在其整体增长的态势之下，

ＯＦＡＣ每年的处罚金额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时期。如图３所示，在布什政府时期，最高处罚金额和最低处罚金额的差值约为

５　０００万美金。但如果同样排除２００６年布什政府对瑞士银行的罚款这一特例，其

７７

①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日，荷兰银行 （ＡＢＮ　ＡＭＲＯ　Ｂａｎｋ，现更名为Ｒｏｙ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因同时
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ＩＥＥＰＡ）、 《与敌贸易法》 （ＴＷＥＡ）以及 《银行保密法》 （ＢＳＡ），被

ＯＦＡＣ认定为犯罪行为，并对其开出７千万美元的罚单。经过荷兰银行的长期上诉最终认缴了５千万美
元。具体细节可参考：ｈｔｔｐｓ：／／ｈｏｍ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１２６／０１０３２００６．ｐｄ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ｆｏｒｍｅｒ－ａｂｎ－ａｍｒｏ－ｂａｎｋ－ｎｖ－ａｇｒｅｅｓ－ｆｏｒｆｅｉｔ－５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ｄｅｆｒａｕｄ－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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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则仅为３　０００万美金。而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最高处罚金额和最低处罚金

额的差值则达到了１１亿美元。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差值也达到了１２亿美元之高。

虽然从奥巴马政府开始，ＯＦＡＣ历年的处罚金额都高于布什政府时期。但在奥巴

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ＯＦＡＣ历年的处罚金额并非处于线性的增长状态，而

是在不同年份之间出现着剧烈的波动。

在最高罚款方面，奥巴马政府上任的第一年就以７７２　４４２　８６１美元的罚金打

破了ＯＦＡＣ的最高处罚纪录。并以２０１２年的１　１３９　１５８　７２７美元罚金和２０１４年

的１　２０５　２２５　８０７美元罚金继续打破自己创造的最高罚款纪录。这一纪录直到特

朗普政府执政的２０１９年才再次被１　２８９　０２７　０５９美元罚金打破，现在仍为 ＯＦＡＣ

有纪录以来的单年最高处罚金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纪录的最高单年处罚金

额都“得益于”对非美国金融机构的执法行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ＯＦＡＣ对瑞士

信贷集团（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Ｇ）处以５３６　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罚款，占同年总处罚金额的

６９％，并创造了ＯＦＡＣ单次执法行动的最高处罚纪录。１２月２２日对英国骏懋银

行（Ｌｌｏｙｄｓ　Ｂａｎｋ）处以２１７　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罚款，占同年总处罚金额的２８％。可见，

２００９年 ＯＦＡＣ总处罚金额的９７％都来自对以上两大银行的执法行动。而

２０１２年合计占ＯＦＡＣ年总处罚金额９８．８％的３笔超过一亿美金的罚单也分别来

自对荷兰商业银行（ＩＮＧ　Ｂａｎｋ）、英国汇丰控股有限公司（ＨＳＢ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ｌｃ）和英

国渣打银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的执法行动。其中，对荷兰商业银行的

６１９　００００００美金罚单创造了ＯＦＡＣ单次执法行动的新处罚纪录。在２０１４年６月

３０日，ＯＦＡＣ向法国巴黎银行（ＢＮＰ　Ｐａｒｉｂａｓ　ＳＡ）开出了９６３　６１９　９００美金的罚单，

占年总处罚金额的８０％，并创造了目前 ＯＦＡＣ单次执法行动的最高处罚纪录。

到了特朗普执法执政的２０１９年，ＯＦＡＣ分别对意大利裕信银行（Ｕｎｉ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ｎｋ）和英国渣打银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开出了超过６亿美元的罚单，合

计占同年总处罚金额的９８％。由此可以看出，ＯＦＡＣ处罚金额的“丰年”，即图

３中处罚金额线条中的波峰，往往是因为其对非美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非美国银行

进行了执法行动。而对这些金融机构开出的天价罚单也都瞬间提高了当年

ＯＦＡＣ的处罚金额。

３．处罚实体的国别差异

如图４所示，在处罚对象的国别差异方面，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越来越关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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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体而非美国国内实体。在布什政府时期，ＯＦＡＣ对实体开展的５３７次执法

行动中仅有２０次是针对外国实体的，其比重仅为４％。而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

这一比重增加到了１９％。在特朗普执政时期，ＯＦＡＣ对实体采取的执法总数虽然

有所下降，但对外国实体的执法比重却进一步上升到了３９％。拜登政府时期的数

据虽然目前还较少，但在２０２１年 ＯＦＡＣ采取的１９次执法行动中，有９次行动是

针对外国实体的，保持了以往的趋势。总体来看，ＯＦＡＣ对非美国实体的执法行

动数量和关注度都在大幅提升。

图４　ＯＦＡＣ对外国实体采取的执法行动的百分比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自执政以来就一再强调要强化对中国的经济制

裁。例如，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１９年５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加入了出口管制“实

体名单”（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ｓｔ），并在随后又将１５０多家与华为关联的公司列入了实体名单

以限制华为从美国和美国公司采购产品的能力。而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也表示在

积极考虑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黑名单并加强对中国企业逃避美

国制裁行为的调查。但是根据调查显示，与对中国经济制裁的大量增加相反，

ＯＦＡＣ对中国实体采取的执法行动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ＯＦＡＣ仅对中国实体采取了三次执法行动，包括：２０１７年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ＣＯＳＬ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年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

２０１８年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拜登政府执政的２０２１年，

ＯＦＡＣ仅对中国实体采取了一次执法行动，即对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不仅如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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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ＯＦＡＣ对中国实体的处罚金额也并不突出。除了２０１７年对中兴开出的一亿

美元罚单外，ＯＦＡＣ对中国实体的处罚金额都没有超过三百万美金。

４．处罚实体的行业差异

图５　ＯＦＡＣ处罚实体的行业细分

受到执法行动的实体的行业差异为我们了解 ＯＦＡＣ更多追查哪类经济实体

提供了重要帮助。作为数据集的一部分，本文整理了 ＯＦＡＣ处罚实体的行业细

分。图５比较显示了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 ＯＦＡＣ采取的执法行

动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数量差异。如图所示，在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特朗

普政府时期，金融服务业一直都是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最主要目标，其数量明显多

于其他行业。而对制造业实体的执法数量则始终位居第二，同样受到了相对较高

频率的执法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据集中拜登政府时期ＯＦＡＣ执法的完整

数据仅有２０２１年，但是其执法行动的行业部门分布同样符合往届政府的规律。

９次针对金融服务业的执法行动位居第一，４次针对制造业的执法行动位居第二。

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像苹果（Ａｐｐｌｅ）和亚马逊（Ａｍａｚｏｎ）这样的行业巨头也

出现在了处罚名单中。不仅如此，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也对虚拟货币交易领域等新

兴产业进行了关注。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ＯＦＡＣ分别对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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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Ｐａｙ和ＢｉｔＧｏ采取了执法行动。这两项执法行动都表明 ＯＦＡＣ计划将制裁合

规方案适用于新兴的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其程度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

５．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

ＯＦＡＣ发起执法行动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 ＯＦＡＣ经由其调查

结果而主动发起的执法行动，这类案件源于ＯＦＡＣ在日常调查中发现的违反美国

制裁政策的行为。另一种则是在某些个人和实体在明显违规后，通过自愿自我披

露（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的方式启动了 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美国财政部将自

愿自我披露定义为个人或实体在违规行为发生之前或同时自行向 ＯＦＡＣ或其他

联邦、州或地方机构发出其自身明显违规通知的情况。①

图６　ＯＦＡＣ自愿自我披露案件占所有执法案件的比重

图６描述了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在过去四届总统政府中是如何对实体发起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愿自我披露案件占所有执法案件的比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

的趋势。在布什政府时期，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仅为２２％。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虽然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其比重却上升到了３３％。而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自愿披露的数量首次超过了非自愿披露，比重也进一步上

１８

①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３１　ＣＦＲ　Ｐａｒｔ
５０１”，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ｃｆｒ．ｇｏｖ／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ｔｌｅ－３１／ｓｕｂｔｉｔｌｅ－Ｂ／ｃｈａｐｔｅｒ－Ｖ／ｐａｒｔ－５０１？ｔｏ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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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了５４％。在拜登政府执政的第一年，自愿披露继续超过了半数，占５８％。

由此可以看出，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一半以上都来自实

体的自愿自我披露，而不是ＯＦＡＣ自行开展的调查。

　　（二）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阶段性策略

基于对ＯＦＡＣ执法数据的整理，本文将 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分为了三个主要

阶段以展开进一步具体的分析，三个阶段包括：ＩＥＥＰＥＡ立法前后 （从布什政府

执政的第三年开始到奥巴马政府结束）、特朗普政府时期和拜登政府时期。在第

一阶段，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创造了全

新的执法模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有一些波动，但整体基

本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创造的执法模式。而在拜登政府时期，虽然 ＯＦＡＣ执

法行动的前景尚不明晰，但是基于现有的执法数据和政府的政策文件，ＯＦＡＣ

很有可能继续贯彻和强化既有的执法模式。

１．ＩＥＥＰＥＡ立法前后：从 “捕捞”到 “捕鲸”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增强法案》（ＩＥＥＰＥＡ）在国会两党

的大力支持下获得通过。ＩＥＥＰＥＡ通过后，ＯＦＡＣ就新的经济制裁执法行动规则

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最终规定将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开始正式生效。

而就在ＩＥＥＰＥＡ成为法律的前后两年间，ＯＦＡＣ的执法行为模式出现了急剧的

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年度执法数量的大幅减少和年度处罚金额的大幅

上升，同时，对非美国金融服务业实体的执法行动贡献了高额罚金的绝大部分。

布赖恩·厄尔利 （Ｂｒｙａｎ　Ｅａｒｌｙ）教授将 ＯＦＡＣ执法模式的这种转变形象的描述

为从 “捕捞”到 “捕鲸”。①根据对数据的观察，从整体上来看ＯＦＡＣ在ＩＥＥＰＥＡ

立法前后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执法策略。在ＩＥＥＰＥＡ立

法前的布什政府时期，ＯＦＡＣ采取的是一种 “广撒网多敛鱼”的执法策略，通

过大量的执法行动来抓捕尽可能多的违反制裁的实体，并对它们处以轻微的处

罚。而在ＩＥＥＰＥＡ立法通过后，不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之后的特朗普政府或拜

２８

① Ｂｒｙａｎ　Ｒ．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Ｋｅｉｔｈ　Ａ．Ｐｒｅｂｌｅ，“Ｇｏｉｎｇ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Ｗｈａｌ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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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政府时期，ＯＦＡＣ采取的都是一种更接近于 “放长线钓大鱼”的全新执法策

略。ＯＦＡＣ不再追求抓捕尽可能多的违反制裁的实体，而是将精力集中于那些

严重违反制裁的主要违规者上。同时，由于此类违规者的商业活动通常会涉及

多起违规行为，这就使得ＯＦＡＣ可以对其开出金额更高的罚单，并为 ＯＦＡＣ的

单次行动带来更大的执法收益。通过之前对数据的分析，ＯＦＡＣ优先追捕的这

种 “大鱼”或 “鲸鱼”通常都是那些大规模违反美国制裁的非美国金融服务业

实体。

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ＯＦＡＣ的执法行为模式和策略在ＩＥＥＰＥＡ立法前后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就必须弄清ＩＥＥＰＥＡ立法究竟对 ＯＦＡＣ造成了哪些

影响。首先，ＩＥＥＰＥＡ的立法背景来自布什政府对伊朗核问题的关注。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制裁实施之后的

执法行动却非常松懈，依旧有大量的美国和第三国企业同伊朗进行了破坏制裁

效果的贸易。①特别是，尽管一直受到美国的制裁，伊朗却在推进其核计划方面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布什政府意识到，如果想让制裁真正发挥其作用并

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就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它们。在２００７年３月美国参议院

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上，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斯

图尔特·勒维 （Ｓｔｕａｒｔ　Ｌｅｖｅｙ）就布什政府对伊朗制裁执法行动效果下降的原因

提供了重要见解，普遍认为他的证词直接促成了ＩＥＥＰＥＡ立法。斯图尔特·勒

维表示，相较于金融机构与伊朗开展的业务数量，ＯＦＡＣ能够采取的执法行动

和处罚金额完全微不足道。这使得目前的 ＯＦＡＣ只能通过鼓励和说服企业的方

式来促进其制裁合规性，而无力真正阻止那些有利于伊朗的大规模破坏制裁的

贸易活动 （ｂｒｏａｄ－ｓｃａｌ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ｕ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②在听证会上，负责工业和

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克·福隆 （Ｍａｒｋ　Ｆｏｕｌｏｎ）进一步补充说明了 ＯＦＡＣ对伊

朗制裁相关执法行动所面临的广泛挑战，并且表示目前ＩＥＥＰＡ所允许的对违反

３８

①

②

Ｂｒｙａｎ　Ｅａｒｌｙ，Ｂｕｓｔ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Ｗｈ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Ｓｔｕａｒｔ　Ｌｅｖｅｙ，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ｒｃｈ
２１，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ｈｏｍ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ｈｐ３２５．



美国问题研究 Ｆ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２

制裁行为的处罚金额明显过低了。①总的来说，听证会上美国官员的证词表明，

ＯＦＡＣ受到了他们可以施加的有限处罚的阻碍，这让他们无法有效阻止违反制

裁的行为。如果想要确保对伊朗的制裁取得预期的效果，ＯＦＡＣ必须采取一种

新的执法战略，并能够对违反制裁的实体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处罚。很快，银行、

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兼参议员克里斯多夫·杜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ｏｄｄ）就

根据勒维和福隆的证词向国会提交了旨在提高ＯＦＡＣ经济处罚能力的报告。②同

年，ＩＥＥＰＥＡ作为新的法律在国会获得了通过。正如他们诉求的那样，ＩＥＥＰＥＡ

极大地提高了处罚金额的上限。过去，ＩＥＥＰＡ规定对违反制裁行为的民事罚款

上限仅为１万美元，如果被定罪为刑事违法行为，则最高罚款为５万美元。③而

ＩＥＥＰＥＡ将新的最高民事处罚增加到了以下较高者中的一个： “２５万美元”或

“作为处罚依据的违反交易金额的两倍”。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因为后者事

实上不再以明确的金额来限制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处罚上限。由此可以看出，

ＩＥＥＰＥＡ对于ＯＦＡＣ的最大影响就是极大地提高了其在执法行动中做出高额罚款

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违法交易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极高的金融机构来说。

ＩＥＥＰＥＡ立法的通过为 ＯＦＡＣ提供了新的执法武器，也正是得益于此，

ＯＦＡＣ可以采取与以前不同的执法策略。在ＩＥＥＰＥＡ立法通过前，ＯＦＡＣ执法策

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违规实体对其违反制裁行为会被发现的预期。ＯＦＡＣ通

过加大对个人和实体违规行为侦查力度的方式，以大量的执法数量向个人和实

体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在高度重视制裁的遵守情况。在仅能处以轻微处

罚的情况下，ＯＦＡＣ通过 “捕捞”的方式抓获尽可能多的违规行为体，从而提

高那些潜在违规行为体对自身违规行为可能被抓获的感知。而在ＩＥＥＰＥ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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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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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ＯＦＡＣ获得了能够对违规行为体处以高额罚款的能力。这让 ＯＦＡＣ的

执法策略不再以提高违反制裁行为的 “曝光率”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严厉的

处罚来直接影响实体对采取违反制裁行为的风险和收益的判断。新的执法策略

不再是大张旗鼓地 “捕捞”违规行为体，而是将精力集中于调查那些能够产生

巨额处罚的 “鲸鱼”。这类违规者以非美国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为主，由于它们

的违规行为往往牵扯到数千笔交易，这就使得 ＯＦＡＣ可以对其实施最高法定处

罚。同时，它们有足够的资本去支付巨额罚款，而且一般不会冒着被拒绝进入

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而逃避处罚。对这些 “鲸鱼”的追捕虽然需要 ＯＦＡＣ在前

期投入大量资源和专业知识，但它们仍然是 ＯＦＡＣ最有利可图的执法目标。新

的执法策略不再以提高实体对违规行为被发现的风险感知为只要目的，而是旨

在让实体认识到采取违规行为将要负担比以往高得多的成本。

２．特朗普政府时期：对 “捕鲸”的继承和强化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使用美国的经济制裁发表了许多激烈言论，但 ＯＦＡＣ真

正采取的执法行动却基本延续了ＩＥＥＰＥＡ立法后的 “捕鲸”策略，甚至比前任

政府采取了更温和的立场。但在保持整体执法思路不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

时期的ＯＦＡＣ也特别加大了对非美国实体的执法力度，并进一步要求外国企业

将合规性视为一种必然的义务。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时期 ＯＦＡＣ的执法策略是

对 “捕鲸”策略的一种总体继承加部分强化。

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ＯＦＡＣ的执法策略比以往更加关注非美国实

体的违规行为。ＯＦＡＣ对外国实体执法行动的数量占到了全部执法行动的３９％，

虽然总的执法行动数量较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所减少，但对外国实体的执法占比

则达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倍以上。同时，对美国公司的平均罚款数额也较

之于奥巴马政府有着明显的下降，但它仍继续对违反制裁的外国实体实施重罚。

ＯＦＡＣ的这种调整可能与特朗普总统重视国内商业群体利益的执政方式有关。

事实上，在２０１７年特朗普就签署了第１３７７１号行政命令，要求降低美国实体的

监管负担。①ＯＦＡＣ对国内实体采取更温和的执法策略可能也是为了响应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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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这一目标。在这一时期，ＯＦＡＣ努力将美国的司法管辖范围扩展到其边

界之外，而随着对海外实体执法数量的增加，ＯＦＡＣ的域外影响力也确实越来

越大。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ＯＦＡＣ比以往的政府更加重视实体的合规

承诺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财政部副部长西加尔·曼德

尔克 （Ｓｉｇａｌ　Ｍａｎｄｅｌｋｅｒ）在金融犯罪执法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ＯＦＡＣ的执法策

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 ＯＦＡＣ的目标是 “通过合规来更好地执法”①。

曼德尔克解释说，ＯＦＡＣ希望与私营部门建立一种伙伴关系，ＯＦＡＣ会通过宣

传、指导和会议等形式向企业传播合规知识，而企业也必须承担起合规的义务，

例如设立专门的合规监督部门以及针对自身的经营方式进行合规性创新。这种

执法策略的目的在于建设企业对违规行为的事前防御，或者说要求企业提前购

置 “违规保险”，以从源头上减少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同时，特朗普政府时期

的ＯＦＡＣ开始将企业主动承担合规义务视为其执法行动的一种先决条件。在

２０１９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 《合规承诺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的纲领性文件，专门向企业介绍如何制定有效的制裁合规

计划。②该文件不仅详细叙述了 ＯＦＡＣ对企业应当如何采取最佳合规办法的看

法，同时还说明了在违反制裁情况发生时 ＯＦＡＣ将如何根据对企业现有合规计

划的评估来实施相应的处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模糊了故意违反制裁

与无意违反制裁之间的界限。因为它假设，经过ＯＦＡＣ近十年高调的执法努力，

那些仍然没有设立制裁合规部门和不投资制裁合规计划的企业就必定是故意违

反制裁的，所以它们必然会受到更重的处罚。但同时，ＯＦＡＣ也利用该文件也

为企业提供了激励性政策。如果企业进行了这些预防性投资但仍存在明显的违

规行为，作为回报，他们的违规行为本质上不太可能会被视为 “恶劣”的，在

处罚方面ＯＦＡＣ也会手下留情。

６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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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拜登政府时期：“捕鲸”或将迎来新变化

目前，拜登政府下的ＯＦＡＣ并没有表现出背离 “捕鲸”策略的迹象，虽然

研究数据有限，但是ＯＦＡＣ的执法环境和政府文件为研究其执法策略提供了一

定的可预测性。

从２０２１年的执法数据来看，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仍然符合自ＩＥＥＰＥＡ立法通

过以来一贯的 “捕鲸”执法策略。非美国金融服务业实体依旧是 ＯＦＡＣ最主要

的执法对象，虽然处罚金额较２０２０年有所下降，但仍停留在较为正常的水平。

而在数据之外，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针对 ＯＦＡＣ发布的各种政策性文件也为我们

提供了研究的思路。自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新一届美国政府对 ＯＦＡＣ的管

理和执行情况开展了为期９个月的审查，并最终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制定了一份指

导制裁执法的新政策框架。①这份文件肯定了制裁和围绕制裁开展的执法行动的

重要性，但也指出制裁和执法行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这包括：采用结构化的政策框架将制裁与明确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尽可能地

加大同美国盟友和伙伴合作之间的多边协调；减轻意外的人道主义影响；确保

制裁易于理解、可执行，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可逆的；以及加大对数字支付

系统和数字资产违反制裁行为的监管。这一指导思路可能会让 ＯＦＡＣ在未来的

执法行动中更慎重地对待美国盟友国家的经济实体，而增加对美国敌人和对手

的执法活动和处罚力度。虽然，就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ＯＦＡＣ实际采取的执法行动

来说，除了ＯＦＡＣ确实增加了对数字货币和虚拟金融领域的审查以外，这一思

路并没有得到明确体现。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和美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ＯＦＡＣ很有可能在未来加大对俄罗斯和中国实体的针对性，从而将 ＯＦＡＣ的执

法行动同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一方面，拜登总统在２０２２年签发了新

的行政命令，强化了ＯＦＡＣ对违反俄罗斯相关制裁的个人和实体采取执法行动

的法律基础。②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将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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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ｒ　Ｌｉｓｔ）的制定权全部转移给了美国财政部，并由 ＯＦＡＣ直接负责 “非特指

中国军工复合企业清单” （Ｎｏｎ－ＳＤ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ｓｔ，ＮＳ－ＣＭＩＣ　Ｌｉｓｔ）的发布和调整。①这一举措使ＯＦＡＣ可以更好地对与中国军

方有联系或合作的企业展开执法行动。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 ＯＦＡＣ采取的一系

列调整，已经为ＯＦＡＣ对中俄采取更强力的执法行动铺平了道路。

　　（三）“捕鲸”策略下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效果

１．自愿自我披露案件比重的上升

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是衡量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对

于发现自己进行了违规商业活动的实体来说，在不选择彻底无视 ＯＦＡＣ执法行

动的前提下 （后文将解释企业为什么很难无视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它们往往只

有两个选择：“Ａ．主动申报自己的违规行为”和 “Ｂ．继续隐瞒自己的违规行为”。

当实体选择Ａ时，实体将受到惩罚。但是，根据 ＯＦＡＣ的指导方针，自愿披露

违规行为的实体在执法行动中受到的处罚会被大大降低，最高可能将潜在处罚

的总额减少多达５０％。②同时，自愿披露违规行为不会让ＯＦＡＣ采取公开的执法

行动，这就意味着案件的细节不会公之于众进而损害公司的形象。③所以，选择

Ａ的实体虽然必然会受到处罚，但是实体可以将罚款额度和名誉损失尽可能地

减少。而当实体选择Ｂ时，实体可能逃脱执法行动而完全不受处罚，但也可能

因为被抓获而支付数倍于自愿披露的罚金。

对于那些违规了的实体来说，是选择自愿自我披露还是隐瞒违规行为本质

上是一种赌博行为。而影响实体将赌注压在哪一边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实体对于

其违规行为被ＯＦＡＣ成功抓获概率的判断，或者说是实体对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

恐惧程度。同时，实体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体，它们会对采取自愿自我披露和隐

８８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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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０１／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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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进行判断。那么，当更多的实体选择自愿自我披

露时，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实体主观认为自愿自我披露的预期收益与成本要比隐

瞒违规行为更划算。同时，也就意味着 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对其产生了更大的威

胁感知，使其更偏向于相信违规行为可能被抓获。所以，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

比重越高就可以证明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效果越好。

而根据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２年间美国 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数据来看，自 ＯＦＡＣ采

取 “捕鲸”的执法策略以来，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趋

势。虽然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时期 ＯＦＡＣ的执法总数出现了大幅下降，但

是自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却反而上升了１１％。而随着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

对 “捕鲸”执法策略的继承和强化，在执法总数未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自

愿自我披露案件的比重较奥巴马政府时期进一步提高并且超过了５０％。由此可

以看出，有更多的实体忌惮 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那些知道自己违规了的实体更

倾向于接受ＯＦＡＣ的处罚，而不是寄希望于违规行为不被发现。与直觉相反，

虽然ＯＦＡＣ采取的执法行动数量在 “捕鲸”策略的影响下大幅减少，但是其针

对实体的执法行动却比之前更加有效。

２．制裁合规计划方面投资的增加

自ＯＦＡＣ采取 “捕鲸”策略以后，各国实体对采取违规行为的潜在风险认

知都有着显著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数据中自愿自我披露案件比重的上升，同

时也反映在企业对制裁合规计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Ｐ）投资的增

加。制裁合规计划本质上是企业可以投资的一种 “违规保险”，通过平时对潜在

风险的评估、制裁合规信息的更新、经营行为的监控、独立合规部门的设立，

以及合规培训活动的开展等手段，从企业内部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违规行为。

但是，由于制裁的数量众多、种类繁杂且不断演变，所以对于企业来说投资制

裁合规计划是费时费钱又困难重重的。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对制裁合

规计划的投资都并没有受到各企业董事会成员的青睐。①但是，随着奥巴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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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台和 “捕鲸”策略的推广，企业对于制裁合规计划投资的态度出现了巨大

的转变。根据２００９年经济学人智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的调查显示，

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高管和经理表示将增加对制裁合规计划的投资以

适应ＯＦＡＣ新的执法策略。①同时，ＯＦＡＣ有针对性的执法策略特别受到了金融

服务行业的注目。ＯＦＡＣ能够开出天价罚单的能力成为金融服务业实体最为忌

惮的武器，这让它们以及其他任何实体都不可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时候无视

ＯＦＡＣ的存在。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ＯＦＡＣ通过其执法行动的影响以一种前所

未有的方式促使企业投资于制裁合规计划。③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企业对制裁

合规计划的投资 “热情”也丝毫没有减弱。根据 Ａｌｉ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在２０１７年对全球

３６１家金融机构的高管和董事会的调查显示，有９２％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

已经制定了正式的制裁合规计划。④汤森路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在２０１８年对

全球近８００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调查也显示，受访企业对于合规计划的预算平均

增加了６１％，并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将在未来继续增加预算。⑤不仅如此，在

过去的十几年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专门帮助企业了解和管理与美国制

裁相关的风险。例如，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自２００９年

ＯＦＡＣ首次采用 “捕鲸”策略以来，就开始定期发布关于 “金融服务行业面临

的合规挑战”的相关研究报告，并开始为企业提供提高制裁合规性的相关服务。

同时，专门谈论制裁合规性的博客和介绍企业风险管理的期刊等也开始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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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大量涌现。①而有市场自然也就意味着有需求，各种企业制裁合规 “配套产

业”的增加也从侧面证明了企业对制裁合规计划的重视。

事实上，企业对合规计划投资的不断增加已经引发了一种 “过度合规”

（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的现象，即企业在合规计划方面投入了远超实际需要的资

源。②过度的投资会导致企业过度的合规。例如由于第三方咨询公司和内部合规

团队的影响，企业开始盲目地揣测美国制裁法律法规中模糊的部分。部分企业

甚至选择主动阉割和关停存在违规风险的业务线或者整体屏蔽某些国家用户对

其商品的使用权限，导致企业的国际现象和合法营收遭受损失。由此可以看出，

“捕鲸”策略下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确实有效 “驯服”了那些能够对制裁产生破坏

力的经济实体。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成功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威胁感知产生了影

响，使它们主动增加对制裁合规计划的投资以规避违规的风险与可能后果。

四、ＯＦＡＣ执法行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通过对ＯＦＡＣ以往执法行动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 ＯＦＡＣ自奥巴马政府

开始就一直坚持使用 “捕鲸”的执法策略，而这种策略也确实在为美国经济制

裁 “护航”的这一终极目标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如美国学者厄尔利所说的

那样，采取 “捕鲸”策略的 ＯＦＡ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制裁执行机

构。③那么，为什么 “捕鲸”策略能够帮助 ＯＦＡＣ和美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本文认为，“捕鲸”策略成功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捕鲸”

策略利用了实体的概率性忽视心理，强化了企业对违规行为的风险认知。另一

方面，该策略成功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同执法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使得 ＯＦＡＣ

的存在变得更有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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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体的概率性忽视

经济心理学中关于决策的认知偏差研究为 “捕鲸”策略的成功提供了很好

的解释。①简单来说， “捕鲸”策略利用了实体名为 “概率性忽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ｇｌｅｃｔ）的认知现象，从而创造和强化了实体对违反制裁将导致自身承担严重

后果的感知。

首先，所谓 “概率性忽视”是指：决策者通常会对发生概率低但后果严重

的威胁做出不成比例的反应的一种认知心理。即，对发生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

的威胁忧心忡忡，而对发生可能性高但后果不那么严重的威胁却视而不见的现

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更多人认为坐汽车比坐飞机更安全，而事实上车祸的数

量要远多于飞机失事。这种对灾难性威胁的恐惧心理会影响人们的决策，使决

策者更多地关注其严重后果而非其发生的低可能性。这就使得决策者在面对可

能导致灾难性损失的小概率事件时更倾向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接受相对小的损

失，以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发生可能性极小但损失极大的灾难性结果。②例如，个

人和公司即使在低风险的情况下也会购买保险。其次，“概率性忽视”对决策者

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他们所关注的可利用性法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的

思考程度，即其他同类型决策者在过去遭受过的灾难性结果的案例。决策者越

是熟悉和了解这种小概率灾难性事件造成的损失，他们在面临和解决同类威胁

时就会越多的关注其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种对其潜在后果的重视会导

致决策者更多地采纳和投资能够使其免受灾难性后果威胁的保护性措施。既有

研究证明，在决策者充分了解灾难性后果会导致哪种程度损失的前提下，决策

者往往会为应对威胁而投入远远高于其真实概率表明的必要性的资源。③

“概率性忽视”这一视角可以很好地帮助解释为什么ＯＦＡＣ的 “捕鲸”策略

在获得制裁合规方面比其以前的策略更有效。对于 ＯＦＡＣ来说，执法数量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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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额是两个它可以自发调节的因素，特别是在ＩＥＥＰＥＡ立法提高其处罚金额

以后。但是，高额处罚需要更长的调查周期，由于 ＯＦＡＣ的执法资源有限，这

就使得ＯＦＡＣ无法同时提高执法数量和处罚金额，而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当ＯＦＡＣ选择增加执法数量的策略时，这虽然可以提高实体采取违规行为被捕

获的概率。但是，由于处罚金额相对较低，即对于实体来说采取违规行为的后

果不那么严重。根据 “概率性忽视”现象，这种发生概率高但后果影响小的事

件并不能极大地提高决策者对其的重视程度。同时，鉴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全

球贸易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大量违反制裁的行为，即使 ＯＦＡＣ大幅增加其采取的

执法行动数量，其威胁性也会很快被庞大的国际交易市场所稀释。毕竟，ＯＦＡＣ

能够监测到的违规行为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潜在违规行为中占比仍然很小。对于

ＯＦＡＣ自身来说，提高执法行动的数量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而 ＯＦＡＣ所能

够获得的资源显然无法同整个国际市场相抗衡。不仅如此，最大限度地惩罚更

多违规行为的执法策略很难产生重大的威慑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数量更大的

潜在违规者而言。所以，执法行动数量的增加并不能等比例地提高企业感知到

的违规风险，单纯增加执法次数的策略对企业的影响力注定会十分有限。而更

重视处罚金额的 “捕鲸”策略则很好地利用了 “概率性忽视”现象，提高了实

体决策者眼中违规行为的严重性。“捕鲸”策略的核心就是以执法数量的牺牲换

取更高的处罚金额。执法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实体采取违规行为被抓获的概率有

所下降，但高额的罚金意味着实体一旦被抓获就将会承担灾难性的后果。在这

种执法策略的指导下，ＯＦＡＣ执法行动对实体所产生的威胁成为一种概率低但

后果影响大的事件。而根据 “概率性忽视”现象，这将会使企业决策者做出不

成比例的反应，极大地提高其对ＯＦＡＣ执法行动的重视程度。

不仅如此，在提供可利用性法则方面，“捕鲸策略”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每

当 ＯＦＡＣ就实体的违规行为做出创纪录的处罚时，其执法行动往往会被各种

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而随着执法行动细节的公开，各种分析、研讨和建议也

会迅速吸引业界的关注。围绕执法行动的各种宣传都会成为同类型决策者的

参考案例，定期提醒他们注意违规行为所伴随的高额成本，并提高他们对预

防违规行为必要性的认识。而这种宣传和教育效果显然是轻微处罚所无法做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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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的结构性权力

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着强大的结构性权力，而 “捕鲸”策略可以很好地

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同ＯＦＡＣ的执法行动联系起来。“捕鲸”策略以非美国金融服

务业实体作为主要执法对象，并以对其做出高额处罚为主要目的。大型国际金融机

构这种 “鲸鱼”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是非常难以驯服的域外执法对象，而美国却

可以利用其结构性权力使其伏法。因为这些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普遍对美国的市

场、资本和金融体系存在着很高的依赖性。与其他类型的非美国实体相比，金融机

构由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而更容易受到美国的胁迫。对于它们来说，被拒绝进

入美国金融体系或被禁止利用美元进行跨境交易其成本都将是巨大的，甚至可能是

致命的。相较于承担这种后果，支付高额的罚金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来说反而是一个

更合理的选项。在经济方面，美国强大的结构性权力确保了ＯＦＡＣ的 “捕鲸”行动

能够取得的预期效果。而在政治方面，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同样为其执法行动提供了

有利的执法环境。一方面，非美国金融实体不像美国实体那样能够对ＯＦＡＣ的执法

行动施加阻力。因为它们更难像美国国内实体那样，利用政治关系或通过游说的方

式接触美国联邦系统中的执法政策制定者。①另一方面，非美国金融实体也很难找

到足够强大的利益相关者来保护它们的利益。特别是当美国制定的经济制裁计划

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时，作为同一阵线的非美国金融实体的母国政府，将很难为

其国家实体的违规行为进行开脱。例如，由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运动在欧洲得

到了强有力的多边支持。②即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ＯＦＡＣ对欧洲企业实施了破纪

录的处罚，欧盟国家也并没有动员起来进行反对。

但是，将执法行动同结构性权力联系起来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美国学者

丹尼尔·德雷兹纳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ｒｅｚｎｅｒ）就曾指出，美国在货币和金融事务方面的

领先地位在为其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执法行动的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美国资本市场的相对规模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的任何明显下降，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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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削弱其执法行动的效用。①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出现下滑，与

其相联结的执法行动的效力也将会减弱。事实上，拜登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

问题的存在。在 《美国财政部２０２１年制裁审查》这一文件中就有提到，美国的

对手和一些盟友已经在减少其对美元的使用，以及在更广泛的跨境交易中对美

国金融体系的敞口，尽管此类变化具有很多原因，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趋势可

能会削弱制裁和执法行动的有效性。②在未来，美国结构性权力的相对衰弱，可

能会让ＯＦＡＣ不得不对现行的 “捕鲸”策略进行调整。

五、结　论

通过对ＯＦＡＣ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如何为美国经济制裁 “护航”的实证研究，本

文的分析得出了几个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首先，法律环境和政治权力都

可以影响一国政府为制裁 “护航”的方式。例如，美国ＩＥＥＰＥＡ立法通过以后，

ＯＦＡＣ获得了能够对违反制裁计划的实体做出重大处罚的能力，这也是 ＯＦＡＣ

能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采取 “捕鲸”执法策略的前提。同时，美国强大的结构

性权力也为ＯＦＡＣ针对非美国金融服务业实体开展执法行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次，一国政府为经济制裁 “护航”的水平可能是决定其制裁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美国强大的经济制裁能力受益于其为制裁 “护航”行动的投资，可以说

正是因为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令人恐惧的制裁执法机构，所以其制裁计划才会受

到各种以逐利为首要目标的实体的遵守。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制裁

执法行动上投资很少的国家的制裁计划往往无法取得预期的目的。特别是像联

合国这样缺乏为制裁 “护航”手段的国际组织，它们通常都无法在实际行动中

阻止其成员国和其成员国的实体破坏制裁计划。③最后，与违反制裁相关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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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了执法行动的效果。例如，以高处罚金额为首要目标的

“捕鲸”执法策略，就确实大幅提高了 ＯＦＡＣ为美国经济制裁 “护航”的效果。

这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允许且有能力使其执法机构对违反制裁的行为实施重大

处罚，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 “概率性忽视”现象对违反制裁的实体产生更大的

威慑效果，并且能够通过抓捕更少数量的违规者来做到这一点。总的来说，一

国政府为制裁 “护航”而开展的执法行动，应当被视为一个可以影响国家经济

制裁效果的动态的独立变量。随着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我们应该

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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